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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政 通 报

第十九期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 日

寇全安同志
在《安康市汉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》
宣传贯彻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

（2021 年 3 月 18 日）

《安康市汉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是

我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，制定出台的第五部地方性法规、第一部

流域性法规，是我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，充分体现了

市人大常委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！刚才，马主任

就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了重要讲话，深入解读了《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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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的精神实质，对宣传贯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大家要认真

领会并贯彻落实；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利局、汉滨区政府做了很

好的表态发言，一定要认真抓好落实。下面，我强调三点意见：

一、强化思想认识，切实增强贯彻执行《条例》的责任感和

使命感

生态环境是关系我们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，也是关

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，把

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，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。党的

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

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，开展了

一系列根本性、开创性、长远性工作，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

心。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明确

提出“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”。在 2018

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，要加快制

度创新，增加制度供给，完善制度配套，强化制度执行，让制度

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。2020 年 4 月份，习近平总

书记来陕考察时着重强调，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发展

质量和可持续发展，而且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局。要深刻汲取秦

岭违建事件教训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。要打

好碧水保卫战，深入实施渭河、汉丹江、延河等河湖综合治理，

特别是要履行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责任，确保“一泓

清水永续北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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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因水而美、因水而兴，全市水资源总量占全省的 61%，

人均水资源量居全省首位，是全国的 1.6 倍。作为 304 万安康人

民母亲河的汉江，在境内流长 340 公里，常年流量 257 亿立方米，

占丹江口水库“南水北调”入库水量的 66%，汉江出境断面水质

稳定保持国家Ⅱ类标准。汉江哺育了华夏先祖，繁衍了汉水文化，

滋养了秦巴明珠。近年来，我市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

策，切实加强汉江流域水质保护工作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但是随

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我市在汉江水质保护方面存在的制度不健

全、法治不严密、执行不到位、惩处不得力等短板，使得我市汉

江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与整治力度不足，水污染现象时有发生，资

源开发和保护的矛盾始终存在，多头管理、协同不足等问题日益

凸显，我市汉江水质保护工作压力前所未有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汉

江水质保护法制方面的缺失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制约了全市的可

持续发展，更是影响到了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大局。保护好汉江水

质是中省市的政治要求，也是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

要。可以说，汉江水是政治水，必须重视其保护工作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、依靠法治。

《条例》的颁布实施不仅使我市汉江水质保护有了“专门法”，

也标志着我市汉江流域水质保护进入了依法保护的新阶段，具有

里程碑意义。这是我市坚持党的领导、集中各方智慧的立法成果，

也是我市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、护蓝增绿，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

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的具体举措，更是贯彻习近平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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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。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

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始终做到对“国之大者心中有数”，深

刻认识汉江流域水质保护工作的特殊重要性，进一步增强贯彻执

行《条例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坚决扛牢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

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，统筹协调好我市汉江流域水资源、水生

态、水环境的开发与保护工作，有效处理汉江上下游、干支流之

间的关系，推动形成源头治理、过程治理、末端治理相互促进、

协调增效的汉江流域水质保护新格局。

二、坚持依法行政，全面贯彻执行《条例》各项规定

徒法不足以自行。立法是基础，执法是关键。作为《条例》

主要实施主体的生态环境、水利、农业农村等部门，要精准把握

《条例》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，各司其责、密切配合，加大对

《条例》的贯彻执行力度，做到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，

把汉江流域的生态问题治理好，把汉江水质保护好，以实际行动

确保《条例》全面贯彻执行到位。

一是要准确把握、有法必依。《条例》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

关部门在汉江流域水质保护工作上的职责，在引导产业循环发

展、河湖岸线管理、矿产资源开发、污水处理设施监管、危化品

运输、流域禁止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性要求，有利于大家完整

把握、准确理解、全面落实。各级各部门要依照《条例》规定行

使职权，不滥用职权，做到有法必依，用法律手段破解制约我市

汉江流域水质保护的热点、难点、痛点问题，切实推进汉江流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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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质保护工作。要把贯彻落实《条例》与《长江保护法》《排污

许可管理条例》结合起来，切实规范汉江流域排污行为，还给老

百姓清水绿岸、鱼翔浅底的景象。要组织好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

活动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

媒介，对《条例》进行全方位宣传普及，提高《条例》公众知晓

度，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的浓厚氛围，引导广

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按照《条例》规范自己行为，自觉做美丽汉

江的守护人。

二是要履职尽责、执法必严。令在必信，法在必行。法律的

生命力在于执行，关键在真抓，靠的是严管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

履行《条例》规定的法定职责，细化职责分工，强化督查检查，

做到监管全覆盖，落实无盲区。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大工矿企业生

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监管，严查直排、偷排和不达标排放违法

违规行为。水利部门要发挥“河（湖）长”的作用，严厉打击违

法违规采砂行为。住建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和保

障机制，加强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监管。农业农村部门要

认真落实“长江禁捕”工作要求，规范汉江流域渔业养殖生产，

加强农业生产监管，削减和控制污染物进入水体。其他各有关部

门要各负其责，相互配合，提高效率，共同推动《条例》落地见

效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加大对执法人员的

学习培训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，建设一支素质强、水平高、业务

精、懂《条例》、廉洁高效的执法队伍，从组织上保证依法行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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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法，坚决防止选择性执法、随意性执法。

三是要动真碰硬、违法必究。《条例》要贯彻落实好，必须

要做到违法必究。各级各部门要将贯彻执行好《条例》作为今年

汉江流域综合整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，要充分发扬斗

争精神，敢于动真碰硬、铁腕治污，做到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，

对任何地方、任何时候、任何人破坏汉江流域水质生态环境的，

凡是需要追责的，必须一追到底，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“没有

牙齿的老虎”。要下大气力严厉查处一批、公开曝光一批破坏汉

江流域水质保护的反面典型案例，向社会公众释放出严加惩处的

强烈信号，让胆敢挑战法律权威、破坏汉江生态环境者付出沉重

代价。要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，加强与行政处罚、

刑事司法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的有效衔接，推动环境公益

诉讼和法律援助，切实将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落到实处。

三、强化工作保障，为《条例》贯彻落实创造良好环境

“一分部署，九分落实。”法有授权必须为，要认真抓好《条

例》的贯彻落实工作，是各级政府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必须履行

的职责，必须按照职能要求、职责范围、职责边界，长期抓、抓

长期，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好《条例》的各项要求。

一要加强组织领导。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市委、市政

府的坚强领导，更需要各级政府和工作部门的组织实施。要坚持

全市上下一盘棋思想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市县间、部门间协作

配合，确保《条例》落到实处。各县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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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负起汉江流域水质保护的领导责任，做好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

工作，亲自安排部署、亲自督办落实，要把《条例》贯彻落实与

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紧密结合，同安排、同部署。各相关部门要扛

起汉江水质保护的重大政治责任，结合实际明确各自行业领域落

实工作要求，确保《条例》落实工作任务明细，职责明确，责任

到人，全力推动全市汉江流域水质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二要完善配套制度。要以《条例》的贯彻实施为契机，加快

推进相关配套制度建设。要进一步完善四级河湖长制责任体系，

建立健全部门间、市县间协同执法、联合执法机制，不断加强农

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、汉江流域漂浮物打捞、城镇污水处理

设施建设运行和保障、汉江流域县（区）域间水污染补偿等方面

的制度建设。要长远谋划“十四五”汉江流域水质保护相关规划，

抢抓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和中省市加大环保投入的政策机遇，加

大环保设施项目争取和项目建设力度，不断提高全市汉江污染治

理能力。全面加强汉江流域的河湖保护，努力打造幸福汉江。

三要强化督查考评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《条例》贯彻落实

情况的督导检查力度，要把贯彻执行《条例》作为经常性工作，

常抓不懈、常抓常新，既要坚决查处和纠正违反《条例》规定的

行为，还要定期做好《条例》执行情况的自查工作。要进一步完

善汉江流域水质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，将《条例》的

贯彻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年度综合考核，确保《条例》贯彻执行取

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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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们，《安康市汉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》4 月 1 日就要正

式施行了。让我们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

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，共同努力把《条例》

学习好、宣传好、贯彻好、实施好，让汉江母亲河永葆生机和活

力，确保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。

主送：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

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


